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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二手车信息统计工作的通知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

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商务主管部门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： 根据《二手车流通管

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为建立和完善二手车交易信息统计平台

，进一步做好二手车信息统计工作，商务部委托中国汽车流

通协会负责全国二手车流通行业信息的统计工作，现就有关

要求和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掌握二手车市场信息是政府部门

加强监督和管理的前提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重视和加强二

手车流通信息统计工作，及时掌握和了解二手车市场发展情

况，并于每年2月底前将本区域的二手车市场发展情况报商务

部（市场建设司）。 二、向政府部门报送有关信息是二手车

交易市场及经营企业应尽的义务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

组织二手车交易市场及经营主体填报《商务部二手车信息统

计工作备案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于2007年4月20日前报中

国汽车流通协会，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汇总后报商务部（市

场建设司）；组织并督促二手车交易市场及经营主体认真做

好月度统计报表（见附件2-4）的填报工作，于每月5日前报

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。 三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应进一步完善

二手车流通信息报送机制，加强与二手车交易市场及经营主

体的联系，指派专人负责有关信息统计汇总和分析，及时全

面反映我国二手车流通情况，并于每月20日前将信息汇总情

况报送商务部（市场建设司），有关统计数据统一由商务部



对外发布。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 联系人：刘雅 蔡勇 电 话

：010-85226304 85226393 传 真：010-65129571 电子邮件

：liuya@mofcom.gov.cn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联系人：李鑫 沈荣 

电 话： 010-68392551/2585/2501-16或 22 传 真：

010-68392501-20 电子邮件： leexin0128@sina.com

oceanshen@sohu.com 附件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